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告知书

各用工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邢台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合并实施办法》（邢医保发〔2019〕52号）、《关于调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邢医保字〔2021〕26号）、《关于邢台市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待遇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现将有关政策告知如下：

一、用工单位应依法依规为本单位全部职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法律规定的社会保险。

二、参保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后，需按月足额缴纳（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具体操作步骤请咨询税务部门，咨询电话：8169503），以防影响参保职工医疗保险待遇。

三、企业参保职工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在本统筹区（即邢台市内）缴费满一个月后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在本统筹区（即邢台市内）连续缴费满三个月后（不含补缴时间）享受生育医疗费待遇；在本统筹区（即邢台市内）连续缴费满12个月（不含补缴时间）享受生育津贴待遇（除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外的其他参保单位）。

四、在职参保职工到龄后，未办结退休手续之前可按照在职标准继续缴纳职工医疗保险，若停止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的，自停止参保缴费之日起至办结医保退休手续之日不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不补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办结退休手续后，参保单位应及时为参保职工办理医保退休，享受退休人员待遇。

五、参保职工在京津冀内定点医院持社会保障卡（医保电子凭证）住院，可在定点医院直接报销。在京津冀外定点医院住院的需在“河北智慧医保”微信小程序“跨省异地就医备案”中进行备案，备案后可在京津冀外定点医院持社会保障卡（医保电子凭证）住院直接报销。

六、参保职工非因工意外伤害住院的，需拨打职工意外伤害报案电话0319-8089988，经认定属于医保报销范围内的可在医院直接报销。
未尽事宜请关注“清河医保”微信公众号或咨询0319-819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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